
2014 年 12 月 23 日  

討論文件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  

 

 

目的   

 

  我們建議把 845TH 號工程計劃 (即「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填海及口岸設施」)的核准工程預算費調高 54 億 6,110 萬元，

即由 304 億 3,390 萬元增至 358 億 9,50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對這項建議的意見。有關建議的細

節載於 附件 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擬稿。  

 

 

背景  

 

2.  港珠澳大橋是一項跨境的道路基建項目，為珠江三角洲

兩岸提供直接陸路連接，東面接駁香港，而西面則接駁澳門及

珠海。整個大橋項目可分為兩部分： (i)港珠澳大橋主橋；以及

(ii)在三地各自的連接路及口岸。港珠澳大橋主橋工程處於內地

水域，由大橋管理局進行；三地的口岸及連接路則由三地政府

各自負責。港珠澳大橋相關的本地工程 (包括香港接線、香港口

岸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皆屬規模龐大的基建工程，在施工的

過程中面對很多技術上的挑戰。我們一直不斷檢視各項工程的

進度，以及時克服和處理有關困難，以配合港珠澳大橋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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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在 2011 年 11 月 18 日把 845TH 號工

程計劃 (下稱「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並批准撥款 304 億 3,39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用以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進行填

海及口岸設施建造工程。工程計劃主要包括填海以提供土地闢

建香港口岸、在香港口岸內興建貨物清關設施、興建旅客過關

設施、提供政府部門的辦公地方和設施、設置運輸和其他設施、

興建道路以連接香港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屯門至赤鱲

角連接路及香港國際機場，以及設置其他相關的基建及設施。  

 

 

本工程計劃的進度   

 

4.  整項 845TH 號工程計劃現時主要分為 10 份工程合約進

行。到 2014 年 11 月為止，我們已批出 5 份工程合約。當中香

港口岸填海工程合約已於 2011 年 11 月展開，現完成約 69% 的

工程；而在機場島上興建的部分行車天橋、地面道路及行車隧

道工程亦已於 2012 年 5 月展開，上蓋設施 1當中的交通管制及

監察系統合約、旅檢大樓工程合約及基礎設施工程第 1 期 (西面

部分 )合約亦分別於 2014 年 1 月、4 月及 7 月展開。另有 2 份大

型上蓋設施合約將於短期內批出。而餘下 3 份相對較小的工程

合約將於稍後招標。我們會致力完成香港口岸的主要工程，以

配合港珠澳大橋通車。  

1  上蓋設施泛指在本核准工程範圍內，除填海工程以外的基建及設施。

主要包括：旅檢大樓、貨物清關設施、旅客過關設施、政府部門的辦

公地方和設施、運輸設施和道路網絡，以及其他相關的基建及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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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工程計劃預算費  

 

5.  我們在檢討 845TH 號工程計劃的財務狀況及主要工程合

約的招標結果後，認為有需要把 845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

費提高 54 億 6,110 萬元，即由 304 億 3,390 萬元增至 358 億 9,50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以應付主要由於以下因素引致的額

外開支：  

 

(i)  上蓋設施工程的造價較預計為高；以及   

 

(ii)  增加工程的價格調整準備。   

 

6.  我們深知節省成本的重要，因此我們在上蓋設施進行設

計時，已盡量優化及採納可節省成本的措施。把合約劃分時，

亦已考慮盡量擴大可承投工程承建商的數目，以期使投標價更

具競爭力。然而，近期多份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設施工程

合約的回標價較預計為高，其主要原因相信是由於 2011 年年中

之後工程價格飆升，以及投標者對未來市況及本工程項目緊迫

的工期有較高的風險評估。  

 

7. 建議增加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詳情，載於 附件 的工務小

組委員會文件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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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見   

 

8. 請委員就調高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的建議提出意見，並

邀請委員支持把建議於稍後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核。  

 

------------------------------ 

 

運輸及房屋局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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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W S C (2 01 4 -1 5) X X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15 年 X X 月 Y Y 日  
 

 

總目 706－公路  
運輸－道路  
8 4 5TH－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8 45TH 號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5 4 億 6 , 11 0 萬元，即由 30 4 億
3 , 390 萬元增至 3 58 億 9 ,5 0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 )。  

 

 

問題  
 
  8 4 5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不足以支付這項工程計劃的工

程費用。  
 

 

建議  
 
2 .   路政署署長建議把 84 5T 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5 4 億
6 , 11 0 萬元，即由 3 0 4 億 3 , 39 0 萬元增至 35 8 億 9 , 50 0 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在 20 11 年 11 月批准把
8 4 5TH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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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0 4 億 3 , 39 0 萬元。 84 5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工程範圍包括－  
 

( a )  進行填海工程，以提供土地闢建香港口岸；  

( b )  興建貨物清關設施，包括貨車清關檢查亭和檢查設
施、貨物檢查台等；  

( c )  興建旅客過關設施，包括私家車和巴士過關亭和檢
查設施、旅檢大樓等；  

( d )  提供與香港口岸有關服務的政府部門的辦公地方和
設施；  

( e )  在香港口岸設置運輸和其他設施，包括公共運輸交
匯處、車輛上落客區、車輛停候區、停車場、旅客

輪候區、道路網絡、行人天橋、圍網、污水及雨水

排放系統、供水系統、公用設施、電子系統以及交

通管制、監察及資訊系統等；  

( f )  興建道路以連接香港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下
稱「香港接線」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香港國際
機場；  

( g )  重置受影響的機場設施；以及  

( h )  設置其他相關的商業設施、機電工程、其他土木工
程、環境美化工程及休憩設施等。  

香港口岸工程的圖則載於附件 1。  
 
 
本工程計劃的進度   
 
4 .   整項 84 5T H 號工程計劃現時主要分為 1 0 份工程合約進行，詳
情載於附件 2。到 2 0 14 年 1 1 月為止，我們已批出 5 份工程合約。當中
香港口岸填海工程合約已於 20 1 1 年 1 1 月展開，現完成約 69 %的工程；
而在機場島上興建的部分行車天橋、地面道路及行車隧道工程亦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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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2 年 5 月展開，上蓋設施 1當中的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合約、旅檢大

樓工程合約及基礎設施工程第 1 期（西面部分）合約亦分別於 20 1 4 年
1 月、 4 月及 7 月展開。另有 2 份大型上蓋設施合約將於短期內批出。
而餘下 3 份相對較小的工程合約 2將於稍後招標。我們會致力完成香港

口岸的主要工程，以配合港珠澳大橋通車。  
 
 
理由  
 
5 .   我 們 經 仔 細 檢 討 相 關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主 要 工 程 合 約 的 招 標 結 果

後  3，認為有需要把 8 45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54 億 6 , 11 0
萬元，即由 30 4 億 3 , 39 0 萬元增至 35 8 億 9 ,5 0 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 )，以應付主要由下列因素引致的額外開支－  
 

( a )  上蓋設施工程的造價較預計為高；以及  

( b )  增加工程的價格調整準備。   

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增加的詳情，載於下文第 6 至 2 1 段。   
 
 
上蓋設施工程的造價較預計為高  
 
6 .    我們深知節省成本的重要，因此我們在上蓋設施進行設計時，已
盡量優化及採納可節省成本的措施。把合約劃分時，亦已考慮盡量擴

大可承投工程承建商的數目，以期使投標價更具競爭力。然而，近期

多份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設施工程合約的回標價較預計為高，其

主要原因相信是由於 20 1 1 年年中之後工程價格飆升，以及投標者對未
來市況及本工程項目緊迫的工期有較高的風險評估。  

1 上 蓋 設 施 泛 指 在 本 核 准 工 程 範 圍 內 ， 除 填 海 工 程 以 外 的 基 建 及 設 施 。 主 要 包
括 ： 旅 檢 大 樓 、 貨 物 清 關 設 施 、 旅 客 過 關 設 施 、 政 府 部 門 的 辦 公 地 方 和 設 施 、

運 輸 設 施 和 道 路 網 絡 ，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基 建 及 設 施 等 。  
2  餘 下 3 份 的 工 程 合 約 主 要 是 為 建 造 車 輛 自 動 清 關 支 援 系 統 ， X 光 車 輛 檢 查 系

統 ， 及 餘 下 的 輔 助 建 築 物 及 設 施 (包 括 一 座 貨 物 檢 查 大 樓 、 私 家 車 乘 客 檢 查
站 、 偵 緝 狗 房 、 危 險 物 品 倉 及 維 修 站 等 )。 其 預 算 工 程 費 只 佔 香 港 口 岸 總 工 程
費 約 百 分 之 十 。  

3  這 包 括 上 蓋 設 施 9 份 工 程 合 約 當 中 的 6 份 工 程 合 約 ， 連 同 填 海 工 程 合 約 ， 已 知
回 標 價 的 合 約 總 值 約 佔 香 港 口 岸 總 工 程 費 用 的 九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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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價格飆升  
 
7 .    我們在 20 1 1 年就 8 4 5TH 號工程計劃申請撥款時，是參考當時

的市場情況及截至 20 1 1 年年中同類基建工程的價格資料，以估算工程
費用。此後，工程價格有明顯的升幅，此情況在重型土木工程 (例如高
架道路、渠務、打樁工程 )和屋宇工程方面尤其明顯，以致上蓋設施工
程於 2 013 年年底及 2 014 年的投標價較我們於 2 011 年年中的原本估算
為高。  
 
 
重型土木工程  
 
機械、物料和勞工成本上升  
 
8 .    現時，本港及鄰近地區正進行多項涉及高架道路、打樁和混凝

土工程等大規模重型土木工程計劃。這些工程計劃均與香港口岸上蓋

設施工程的施工時間相若。因此，市場對於香港口岸上蓋設施工程所

需的同類機械、物料和勞工的需求殷切。  
 
9 .    香港口岸上蓋設施工程需要使用的一些機械設備，價格自 20 11
年年中起升幅頗為顯著。由 2 01 1 年年中至 2 01 4 年年中，重型建築機
械如打樁機、天秤、起重機、挖掘機和壓路機的租金上升約百份之 3 0
至 5 5 不等。投標者可能估計在工程進行期間，市場機械供應情況有機
會進一步緊張，因而在投標價內預留額外成本以確保有足夠機械和設

備進行工程。  
 
1 0 .    在建築材料方面，重型土木工程和屋宇工程常用的建築材料在

2 0 11 年年中以後普遍皆有相當程度的升幅。以本工程項目需要使用的
碎石、混凝土磚和純色釉面牆壁瓷磚為例，該三種物料的平均批發價

格由 20 1 1 年年中至 20 1 4 年年中分別上升約百份之 16、 18 和 4 9。投標
者於 2 01 3 年年底及 2 01 4 年作投標時，考慮到這些近期的市場波動因
素，可能在投標價格內調高成本。  
 
1 1 .    在勞工成本方面，香港口岸上蓋設施工程所需要的建築工人主

要包括混凝土工、鋼筋屈紮工、結構鋼架工、結構鋼材焊接工、索具

工／金屬模板裝嵌工、木模板工、建造機械技工和平水工。政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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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關這些主要工種的工資載於附件 3。從 20 11 年年中至 20 1 4 年年中
整體建造業工人綜合工資指數升幅約百份之 3 4，而口岸工程所需要的
主要幾類工種，例如混凝土工、木模板工和鋼筋屈紮工的工資分別上

升了約百份之 80、 62 和 4 4（詳見附件 3）。  
 
1 2 .    此外，香港口岸的工地位於大嶼山西北面，工人每天於香港口

岸上下班所需要的額外交通時間相對其他較為方便的地區可多達兩小

時。工人亦有可能需要乘船出海上班。由於近年市區有其他大型工程，

工人在市區有充足的工作機會。因此在偏遠地區如香港口岸的工作對

工人的吸引力會相對較低。承建商早前進行的招聘會亦顯示東涌地區

未能提供足夠的工人。因此，投標者預計在聘請工人方面，將可能要

提供較高的補貼才能吸引工人到香港口岸工作。  
 
 
專門分判商  
 
1 3 .   高架道路和打樁工程牽涉一些較為複雜的工序，如安裝預製橋

樑組件和預應力操作 4，都需要由專門分判商進行。現時本地正進行多

項高架道路和打樁工程，使這類工程的專門分判商的供應在市場上十

分緊張。高架道路和打樁工程的投標價因而較預期為高。  
 
 
屋宇工程  
 
1 4 .    香港口岸上蓋設施工程合約涉及大量建築物及屋宇設備，有關

的工程價格自 20 11 年年中之後上升不少。由建築署編製的「建築工程
投標價格指數」和「屋宇設備投標價格指數」由 2 01 1 年上半年至 20 14
年上半年平均上升約百份之 2 6。此外，由於屋宇設備工程大多在本工
程計劃較後期才進行，投標者可能在其投標價加上額外風險溢價，以

應付屋宇設備工程市場價格在未來可能作進一步攀升。  
 
投標者對緊迫的工期有較高的風險評估  
 
1 5 .   我們原定的計劃是於 20 1 0 年年底前就填海工程動工。因應港珠

4  預 應 力 操 作 是 指 利 用 鋼 筋 對 混 凝 土 結 構 件 施 加 壓 力 的 工 序 ， 目 的 是 提 高 結 構 件
的 荷 載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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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橋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下稱「環評報告」 )司法覆核案件 5所引致

的延誤，我們最終只能於 2 01 1 年 11 月底開始進行填海工程。為了配
合港珠澳大橋通車，建造工期因此變得非常緊迫。投標者可能估計在

遇到意料之外的延誤時或需實施額外緩解措施 (如增加人手和機械及安
排加班工作 )以追回進度，這些措施會引致額外費用。有別於其他工程
項目，香港口岸屬於大型基建項目，加上其極其緊迫的工程時間，承

建商較難彈性調動工人和機械。再加上市場上工程成本的增加，投標

者可能將這緊迫工程時間的風險成本反映在投標價中。  
 
1 6 .    有鑑於上文第 6 至 1 5 段所述的因素，上蓋設施工程的造價較
2 0 11 年年中預計為高，當中較為顯著的包括高架橋及行車隧道；渠務、
污水和水務及公用設施共同溝；屋宇打樁工程和屋宇裝備等，引致工

程費用增加約 4 9 億 7 , 13 0 萬元。  
 
 
增加價格調整準備  
 
1 7 .    根據政府現行的做法，在大部分建造合約中，按月向承建商支

付的費用會隨市場的工資和材料價格波動作出調整，稱為合約價格調

整費用。我們一直按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趨勢增減率所

作的最新一組假設而編訂「價格調整因數」，以及依據工程項目的預

計現金流量，從而評估有關的價格調整準備。  
 
1 8 .    在 20 1 1 年擬備 8 45 TH 號工程計劃預算費時，我們根據當時掌

握的「價格調整因數」及原先的現金流量狀況，預留 60 億 7 ,0 60 萬元
作為價格調整準備。基於上文第 6 至 1 5 段所解釋的額外費用增加，以
及工程計劃的最新估算現金流量與原先的差別，我們需要尋求提高價

格調整準備。根據最新的工程預算費、現金流量，以及最新編訂的「價

格調整因數」，價格調整準備由 6 0 億 7 , 06 0 萬元增加至 8 2 億 8 ,4 3 0 萬
元，增幅為 22 億 1 , 37 0 萬元。本工程計劃的最新現金流量及最新價格
調整準備的詳細估算載於附件 4。  
 

5  2 0 1 0 年 1 月 2 2 日 ， 一 名 東 涌 居 民 就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批 准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及 香 港 接 線 工 程 的 環 評 報 告 及 環 境 許 可 證 的 決 定 向 原 訟 法 庭 尋 求 司 法 覆 核 。 原

訟 法 庭 於 2 0 1 1 年 4 月 1 8 日 作 出 裁 決 ， 港 珠 澳 大 橋 本 地 工 程 項 目 的 環 境 許 可 證
被 撤 銷 ， 有 關 工 程 不 能 展 開 。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就 法 庭 的 裁 決 提 出 上 訴 ， 上 訴 法

庭 於 2 0 1 1 年 9 月 2 7 日 作 出 裁 決 ， 一 致 裁 定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上 訴 得 直 ， 香 港 口
岸 及 香 港 接 線 工 程 的 環 評 報 告 及 環 境 許 可 證 維 持 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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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程項目預算費用減少  
 
1 9 .   香港口岸人工島的填海工程及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的電子工程

的投標價格，都較核准預算費用為低。這些工程項目預算費用的淨節

省款額為 1 1 億 6 ,06 0 萬元，詳情如下－  
 

( a )  填海和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的預算費，經修訂後由
原來的 6 1 億 4 ,4 90 萬元減少 9 億 5 ,5 20 萬元至 51 億
8 , 970 萬元，費用的差額是由於批出的標價與為這
些工程項目預留的核准預算費有差距；  

( b )  行人路及其他外部工程的預算費，經修訂後由原來
的 5 億 4 ,6 2 0 萬元減少 7 , 30 0 萬元至  4 億 7 , 32 0 萬
元。費用的差額主要是由於在公共運輸交匯處設計

上的修訂而致；以及  

( c )  家具和設備的預算費，經修訂後由原來的 1 2 億 1 , 63 0
萬元減少 1 億 3 ,2 40 萬元至 1 0 億 8 ,39 0 萬元，費用
的差額主要是由於我們對家具和設備作出修訂設計

而致。  

 
 
應急費用的檢討  
 
2 0 .    由於我們已知悉大部分工程合約的投標價格，市場風險因而減

少。我們經仔細檢視後，認為可以將原來核准預算費中的應急費用由

原來的 2 2 億 1 ,4 80 萬元調低 5 億 6 ,3 3 0 萬元至 1 6 億 5 , 1 5 0 萬元，以抵
銷部分需要增加的費用。  
 
2 1 .    我們有必要維持餘下的工程計劃的應急費用以應付本工程計劃

進行期間可能出現未能預計的情況。縱使填海工程、機場島上部分基

礎設施的工程合約已分別於 20 1 1 年 1 1 月及 2 01 2 年 5 月展開，但主要
的上蓋設施工程合約剛在 20 1 4 年內分階段展開。未來兩年，即 20 15
年和 20 1 6 年將會是所有上蓋設施工程合約的施工高峰期。對於這樣大
型而又複雜的工程、以及緊迫的時間表，並考慮到當前的市況，我們

必 須 要 像 其 他 大 型 工 程 項 目 一 樣 謹 慎 地 保 留 適 當 的 資 金 作 為 應 急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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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解決在施工過程中任何意料之外的問題。此外，為配合港珠澳

大橋通車，我們可能需要實施額外措施以應付在施工過程中遇到的困

難而引致的工程滯後，以追回進度。這些措施往往會產生額外費用。

如進一步縮減應急費用，我們將可能面對無法妥善處理財政預算的風

險。  
 
 
財政狀況摘要  
 
2 2 .   總括而言，建議增加的 5 4 億 6 ,1 1 0 萬元的分項數字如下－   
 

 因素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的  
建議增加  
/節省款額  
(百萬元 )  

 佔增加  
/節省款額  
的百分比  

(% )  

 

 

 

增加費用的原因 –  
 
 
  

 

 

 

  

(a) 上蓋設施工程的造
價較預計為高  

4,971.3  69.2 

(b) 增加原來核准預算下
的價格調整準備  

2,213.7  30.8 

(c) 增加的費用總額
(c)=(a)+(b) 

7,185.0  100.0 

     

 部分費用因下列原因

得以抵銷 –  
   

(d) 其 他 工 程 項 目 預 算
費用減少  

(1,160.6)  67.3 

(e) 由應急費用中提取  (563.3)  32.7 

(f) 節省費用總額  
(f)=(d)+(e) 

(1,723.9)  100.0 

(g) 建議增加的費用
(g)=(c)-(f) 

 

5,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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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計劃原本的核准預算費和經修訂的預算費的分項比較數字，載

於附件 5。  
 
 
對財政的影響   
 
2 3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把分期開支修訂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截至 20 1 4 年 3 月 3 1 日  3 , 24 2 . 6  

2 0 14  –  1 5  3 , 39 4 . 5  

2 0 15  –  1 6  7 , 33 9 . 4  

2 0 16  –  1 7  1 1 ,2 95 .4  

2 0 17  –  1 8 6 5 , 46 7 . 7  

2 0 18  –  1 9 6  2 , 83 9 . 6  

2 0 19  –  2 0 6  2 , 31 5 . 8  

 3 5 ,8 95 .0  

 
2 4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增加任何經常開支。  
 
 
公眾諮詢  
 
2 5 .   我們曾就香港口岸人工島南面部分的道路計劃作出修訂，並於

2 0 12 年 3 月 2 日及 9 日就該道路計劃的擬議修訂根據《道路 (工程、使
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 0 章 )刊憲。在提出反對的法定 6 0 日期限內，我
們並未收到就擬議修訂的道路計劃作出的反對書。擬議修訂的道路計

6 最 新 估 計 的 現 金 流 量 較 原 計 劃 多 了 一 年 ， 主 要 原 因 是 我 們 按 最 新 的 招 標 時 間 表
和 施 工 程 序 作 出 相 應 的 更 新 。 例 如 我 們 把 不 需 要 與 港 珠 澳 大 橋 同 時 完 工 的 工 程

(如 ： 連 接「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北 面 連 接 路 」的 道 路 及 高 架 橋 、 人 工 島 上 的 部
分 園 景 工 程 、 部 分 輔 助 建 築 物 及 設 施 等 )的 施 工 時 間 表 延 後 ， 以 期 減 低 在 建 築
高 峰 期 所 需 完 成 的 工 程 量 ， 及 減 低 投 標 者 對 緊 迫 工 期 的 風 險 評 估 。 因 此 ， 我 們

於 2 0 1 7 - 1 8 至 2 0 1 9 - 2 0 預 留 了 約 1 0 6 . 2 億 元 以 完 成 餘 下 工 程 、 合 約 結 算 及 為 工
程 預 留 適 當 的 應 急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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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在 20 1 2 年 5 月 2 8 日獲授權進行，有關公告已於 20 12 年 6 月 8 日及
1 5 日刊憲。  
 
 
2 6 .    在施工期間，為了加強與公眾的溝通，我們在東涌碼頭附近的

地盤寫字樓旁設立了工程資訊中心，以接待對這工程計劃有興趣的訪

客。我們也不時向相關的持份者定期派發工程資訊。另外也設立了工

程計劃網頁及熱線，方便公眾提出意見和建議。由於提高核准工程預

算費的建議，並不涉及工程計劃範圍的更改，我們認為毋需就增加費

用再進行公眾諮詢。  
 
2 7 .   我們將於 20 14 年 1 2 月 23 日就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
議，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對環境的影響   
 
2 8 .    提高核准工程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影響。  
 
 
節省能源措施   
 
2 9 .    提 高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費 的 建 議 不 會 引 致 任 何 額 外 的 節 省 能 源 措

施。   
 
 
對文物的影響   
 
3 0 .    提高核准工程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對文物造成任何影響。  
 
 
土地徵用   
 
3 1 .    提高核准工程預算費的建議毋需徵用或清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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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3 2 .   財委會在 20 1 1 年 1 1 月把 8 45T H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
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30 4 億 3 ,3 90 萬元。  
 
3 3 .   提高核准工程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任何額外移走樹木的建議。

我們會按照香港國際機場植物物種最新名單的要求推展香港口岸工程

計劃的環境美化工程。  
 
3 4 .   提高核准工程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開設任何額外專業和技術人

員職位或提供就業機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  
2 0 14 年 X 月 Y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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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TH號工程計劃下實施的工程合約一覽表  
 

合約編號  合約名稱  工程範圍  批出合約日期  進度  

HY/2010/02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填海工
程  

進行填海工程，以提供土地闢建香
港口岸及屯門至赤鱲角南面出入
口  

2011 年 11 月  進行中  

HY/2011/03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香港口
岸至觀景山段  

委託給香港接線工程項目於機場
島興建行車天橋，地面道路及行車
隧道  

2012 年 5 月  進行中  

HY/2013/05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香港
接線以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
路南面連接路 -交通管制及監
察系統  

為香港口岸和香港接線以及屯門
至赤鱲角連接路南面連接路興建
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2014 年 1 月  進行中  

HY/2013/01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旅檢大
樓  

為香港口岸興建旅檢大樓、車輛上
落客區及相關基礎設施工程  

2014 年 4 月  進行中  

HY/2013/02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基礎設
施工程第 1期（西面部分）  

興建香港口岸西面部分的基礎設
施包括行車天橋及地面道路  

2014 年 7 月  進行中  

HY/2013/03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車輛通
關廣場，輔助建築物及設施  

為香港口岸興建車輛通關廣場、公
共運輸交匯處、輔助建築物及設施
和相關基礎設施工程  

快將批出  -  

HY/2013/0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基礎設
施工程第 2期（南面部分）  

興建香港口岸南面部分的基礎設
施包括行車天橋及地面道路  

快將批出  -  

HY/2013/06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車輛自
動清關支援系統  

為香港口岸興建車輛自動清關支
援系統  

尚未批出  準備招標  

HY/2014/0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門架式
X光車輛檢查系統  

為香港口岸興建門架式 X 光車輛
檢查系統  

尚未批出  準備招標  

HY/2014/05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餘下輔
助建築物及設施  

興建於香港口岸的餘下輔助建築
物及設施  

尚未批出  準備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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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工種工人的每日平均工資  

 

 

 
工種  6/2011 6/2012 6/2013 6/2014 

 
($/日) ($/日) ($/日) ($/日) 

 

 [較上一年
之增長] 

[較上一年
之增長] 

[較上一年
之增長] 

      
(a) 混凝土工  943.7 1,118.6 1,401.0 1,699.8 
   [18.5%] [25.2%] [21.3%] 
      
(b) 鋼筋屈紮工  1,192.7 1,295.5 1,526.5 1,718.4 
   [8.6%] [17.8%] [12.6%] 
      
(c) 結構鋼架工  997.3 1,172.5 1,278.3 1,400.0 
   [17.6%] [9.0%] [9.5%] 
      
(d) 結構鋼材焊接工  944.9 1,044.2 1,383.0 1,430.3 
   [10.5%] [32.4%] [3.4%] 
      
(e) 索具工 (叻架 )/ 

金屬模板裝嵌工  

914.4 925.9 1,280.0 1,495.2 
  [1.3%] [38.2%] [16.8%] 
      
(f) 木模板工  1,059.6 1,143.2 1,425.5 1,718.5 
   [7.9%] [24.7%] [20.6%] 
      
(g) 建造機械技工  809.2 878.6 1,023.6 1,116.4 
   [8.6%] [16.5%] [9.1%] 
      
(h) 平水工  786.9 881.4 1,079.2 1,230.5 

  
 [12.0%] [22.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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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TH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  
 

表 1－ PWSC(2011-12)30  號文件所載的現金流量和價格調整準備  
 
年度  工程計劃的  

原來預算費  
(按 2011 年  

9 月  
價格計算 )  
(百萬元 )  

原來的價格  
調整因數  
( 2011 年  
10 月 )#  

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百萬元 )  

價格調整準備  
(百萬元 )  

  X Y Z A = Z - X 
2011 - 2012 63.9 1.00000 63.9 0.0 
2012 - 2013 1,737.3 1.05375 1,830.7 93.4 
2013 - 2014 2,210.1 1.11171 2,457.0 246.9 
2014 - 2015 4,311.6 1.17285 5,056.9 745.3 
2015 - 2016 5,387.2 1.23736 6,665.9 1,278.7 
2016 - 2017 5,168.4 1.30541 6,746.9 1,578.5 
2017 - 2018 4,707.0 1.37721 6,482.5 1,775.5 
2018 - 2019 777.8 1.45296 1,130.1 352.3 

總計 24,363.3   30,433.9 6,070.6 
 
表 2－因應工程計劃的最新預算費和最新價格調整因數而計算的最

新現金流量和價格調整準備  
 
年度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按 2011年 

9月價格 
計算) 

(百萬元)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按 2014年 

9月價格 
計算) 

(百萬元)^^ 

最新價
格調整
因數 

(2014年 
10月) ##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百萬元) 

最新價格
調整準備 
(百萬元) 

價格調整
準備的淨
增額 

(百萬元) 

  a b c d e f 
截至   

2014年 3月 2,968.1^ 3,242.6^ 1.00000 3,242.6^ 

e = d - a f = e - A 

2014 - 2015 2,889.0 3,394.5 1.00000 3,394.5 
2015 - 2016 5,892.9 6,924.0 1.06000 7,339.4 
2016 - 2017 8,555.9 10,052.9 1.12360 11,295.4 
2017 - 2018 3,907.2 4,590.8 1.19102 5,467.7 
2018 - 2019 1,914.3 2,249.2 1.26248 2,839.6 
2019 - 2020 1,483.3 1,742.8 1.32876 2,315.8 

總計 27,610.7 32,196.8   35,895.0 8,284.3 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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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2011 年 10 月採用的價格調整因數，是根據當時公營部門樓

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的預計變動而編訂，即假設價格在

2012 年以後每年上升 5.5%。  
 
##   2014 年 10 月採用的價格調整因數，是根據公營部門樓宇和

建造工程產量價格的最新變動而編訂，即假設價格在 2014
至 2018 年期間每年上升 6%，在 2019 至 2020 年期間每年上
升 5%。  

 
^   截至 2014 年 3 月，實際開支 (不包括價格調整 )為 29 億 6 ,810

萬元，而實際開支 (包括價格調整 )則為 32 億 4,260 萬元。  
 
^^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預 算 費 ( 按 2011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 乘 以

1 .17497，可轉換成 2014年 9月的價格。 1.17497這個數字反映
2011年 9月至 2014年 9月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
格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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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TH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  
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與最新預算費的比較  

 
      (A) (B) (B) – (A) 
   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差額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a) 填海    5,950.1   5,103.3   (846.8) 
  (i) 為香港口岸人工島興建

海堤  
2,395.3   2,243.4   (151.9)   

  (ii) 為香港口岸人工島填海  3,419.5   2,681.0   (738.5)   
  (iii) 於機場島東岸為連接機

場道路填海  
135.3   178.9   43.6   

         
(b) 地面道路    1,126.0   1,226.8   100.8 
        
(c)  高架橋及行車隧道    2,766.2   4,598.8   1,832.6 
  (i) 高架橋及高架道路   2,056.6   3,609.2   1,552.6   
  (ii) 行車隧道  466.8   597.8   131.0   
  (iii) 為道路及橋基而建的輔

助結構／護土結構  
242.8   391.8   149.0   

         
(d)   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     153.6   296.4   142.8 
       
(e) 渠 務 、 污 水 和 水 務 工 程 及 公
用設施共同溝

1
 

  1,043.7   2,143.3   1,099.6 

  (i) 渠務工程 (包括箱型暗
渠、管道及泵井 )  

542.4   1,292.5   750.1   

  (ii) 污水工程  59.1   121.0   61.9   
  (iii) 水務工程  123.9   250.2   126.3   
  (iv) 機場島上的水管、污水管

及雨水管改道  
91.3   91.3   0.0   

  (v) 公用設施共同溝  227.0   388.3   161.3   
         
(f) 行人路及其他外部工程    546.2   473.2   (73.0) 
  (i) 行人路 (包括裝置頂蓋及

照明 )  
340.0   277.4   (62.6)   

  (ii) 巴士停泊處／公共運輸
交匯處的行人輸送帶  

68.3   68.3   0.0   

  (iii) 停車場  56.5   97.3   40.8   
  (iv) 圍欄  81.4   30.2   (51.2)   

1 
公用設施共同溝利便在地底放置公用設施，以避免將來進行維修時須開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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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B) – (A) 
   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差額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g) 道路、高架道路、行車隧道、
公用設施共同溝、行人天橋
及行人隧道的機電工程  

  429.2   578.1   148.9 

        
(h)  屋宇打樁工程   817.8  1,263.5  445.7 
        
(i) 屋宇建築工程

2
  3,687.4  3,881.4  194.0 

  (i) 旅檢大樓  2,552.6  2,725.9  173.3  
  (ii) 其他屋宇  1,134.8  1,155.5  20.7  
         
(j) 屋宇裝備   1,458.2  1,927.3  469.1 
  (i) 旅檢大樓  1,049.7  1,074.7  25.0  
  (ii) 其他屋宇  408.5  852.6  444.1  
         
(k) 車輛檢查亭   348.2  651.5  303.3 
        
(l) 家具和設備

3
  1,216.3  1,083.9  (132.4) 

        
(m) 額外的節能措施   125.0  151.5  26.5 
        
(n) 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194.8   86.4   (108.4) 
        
(o) 環境美化工程    431.5   431.5   0.0 
        
(p) 環境緩解措施，包括環境監
察和審核  

  120.7   328.7   208.0 

        
(q) 顧問費    253.0   253.0   0.0 
  (i) 合約管理  140.3   140.3   0.0   
 (ii) 駐工地人員的管理  105.9   105.9   0.0   

2 
屋宇建築工程造價主要包括興建香港口岸建築物的結構及裝修工程費用。  

3 
所需的家具和設備的估計費用是根據家具和設備清單而估算的，其中包括一般辦公室家
具及設備、以及專門的設備 (如行李的 X 光掃描儀；毒品和爆炸品探測儀；紅外線溫度
計；廣播和電訊系統；車輛的 X 光掃描器；消防車；人羣管制設施等 )。我們會就入境事
務處在香港管制站運作所需的電腦系統，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
下，向財務委員會另行申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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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B) – (A) 
   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差額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iii) 獨立的環境監察辦事處 4 

及獨立環境查核人服務  
6.8   6.8   0.0   

         
(r)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1,443.2   1,443.2   0.0 
        
(s)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收費 5   35.5   35.5   0.0 
        
(t) 海外考察 6   1.9   1.9   0.0 
        
(u) 應急費用    2,214.8  1,651.5   (563.3) 
        

 小計   24,363.3  27,610.7  3,247.4 
  (按 2011年 9月 

價格計算) 
(按 2011年 9月 

價格計算) 
  

        
(v) 價格調整準備    6,070.6   8,284.3   2,213.7 
        

    總計    30,433.9   35,895.0   5,461.1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關於第 (b)項 (地面道路 )、第 (c)項 (高架橋及行車隧道 )、第 (d)項 (行人天
橋及行人隧道 )、第 (e)項 (渠務、污水和水務工程及公用設施共同溝 )、第 (g)
項 (道路、高架道路、行車隧道、公用設施共同溝、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的
機電工程 )、第 (h)項 (屋宇打樁工程 )、第 (i)項 (屋宇建築工程 )、第 (j)項 (屋宇
裝備 )、第 (k)項 (車輛檢查亭 )、第 (m)項 (額外的節能措施 )及第 (p)項 (環境緩

4 香港口岸項目的環境許可證規定需於工程施工前，設立一個獨立的環境監察辦事處，以

監察香港口岸工程及其他在鄰近地區同期進行的工程對環境所帶來的累積影響，以及就

環境事項與港珠澳大橋的內地施工單位保持緊密聯絡。  
5  自 1996 年 8 月 1 日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根據《營運基金條例》(第 430 章 )成立以來，機電工
程營運基金會為機電工程署所提供的設計和技術顧問服務，向各政府部門收取費用。就

這工程項目的服務包括審查顧問公司就所有機電裝置所提交的文件，以及向政府提供有

關機電裝置及對這工程項目的影響的技術意見。  
6  與這項工程項目有關的海外考察包括質量控制或驗收專門的操作設備、幕牆／面板的工
廠、物料工場、環保設備等。機票及膳宿津貼等費用的支出，均受《公務員事務規例》的

相關條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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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措施，包括環境監察和審核 )，費用淨增加 49億 7,130萬元，主要由於上蓋
設施工程合約的投標價較預計為高。  
 
2. 關於第 (a)項 (填海 )及第 (n)項 (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費用差額是由於
批出的標價與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有差距。相比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

費，第 (a)及 (n)項的批出標價較核准預算費低了 9億5,520萬元。  
 
3.  關於第 (f)項 (行人路及其他外部工程 )，主要由於在公共運輸交匯處設
計上的修訂而減少 7,300萬元費用。  
 
4. 關於第 (l)項 (家具和設備 )，主要由於對家具和設備作出修訂設計而減少
1億3,240萬元費用。  
 
5.  關於第 (u)項 (應急費用 )，我們動用了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內預留的 5億
6,330萬元應急費用，以抵銷部分上文第一段所述的額外費用。餘下的 16億
5,150萬元須保留作應急費用，以應付為完成餘下的工程而引致的不可預計
的開支。  
 
6.  關於第 (v)項 (價格調整準備 )，費用增加 22億 1,370萬元，是按政府最新
發布的價格調整因數升幅以及最新預計的工程計劃現金流量計算，詳情請

參閱主文件第 17和 18段及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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